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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4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嘉戎技术 公告编号：2023-009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1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2月1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3年2月1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同翔）产业基地布塘中路1670-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林煜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4人， 代表股份89,838,9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169％。 其中：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89,825,

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0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含视频通讯方式参会），北京市君合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2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1,5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34％；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26,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1,5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34％；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法东律师、杨婧雯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3－临003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3亿

元（含），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含）。 若以回购金额上限6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5元/股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总数约为40,000,000股 （含）， 占公司当时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98%；若以回购金额下限3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约为20,000,000股（含），占公司当时已发行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99%。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

015）。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

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已支付的总金额等。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5,562,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50%（公司于2022年11月2日注销了部分回购股份，总股本由2,024,379,932股变更为2,004,937,

008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61））， 最高成交价为9.90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7.2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11,076,671.7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

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4,229,900股（2022年4

月27日至2022年5月6日），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之和

136,686,892股的25%，即34,171,723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03890� � � � � � �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2023-003

债券代码：113577� � � � � � � �债券简称：春秋转债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5月5日，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0.8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

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71元/股。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月31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112,6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478%，购买的最高价为11.44元/股，最低价为9.1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成交金额）

为81,990,260.86元。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757� � � � � � �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5日召开九届四次

董事会会议、2022年9月15日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二〇二二年度会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同意续聘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2022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52号）。

2023年2月1日，本公司收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信息的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变更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原指派包

铁军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鉴于包铁军的工作安排变动，现指派张立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

人员。

二、本次变更后的项目质量复核人员情况

1、基本信息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张立2004年9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

挂牌公司审计，2015年1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2年1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

近三年承做或复核的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10家次。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张立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

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符合定期轮换的

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三、本次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信息事项不会对本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关于变更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信息的函》。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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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务 催 收 公 告

根据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2008 年 12 月 28 日北京融信泽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下称“融信泽公司” )依法自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东信公司” ）受让了该公司对下表所列借款人、担保人享有的合法债权（含

附属担保权益，以下合称“该等不良债权” ），合法取代东信公司成为该等不良

债权的债权人。 请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速筹资金尽快归还借款

本息及 /或履行担保义务。

根据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有关政策规定， 东信公司依法将该等不良债权

转让给融信泽公司， 由融信泽公司合法取代东信公司成为下列借款人和担保

人的债权人。

据此， 请有关借款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融信泽公司还本付息

和承担担保义务，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04 年 8 月 17 日的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联系人：张静 电话：13901162738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东升西三旗旅馆 2307 室

邮政编码：100085 北京融信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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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文书号

（96）京中贸信字第 02WL026号

96中信合二字 421 号

96中信合二字第 413号

中信合二字第 424号、96中信合二字第 424号

中银信业协 97第 35号、中银信业协（97）35号

9701RL763、97年 01RL字第 763号

1994合 046

（94-03）WL流字第 009号、94-03WL流字第 009号

（95）年 01RL字第 091 号

199416RL004、（94）（16）RL字第 004号

0010201010034791、京中托流贷字第 89-01 号

9601RL129

9701RL061

1996年 02RL字第 134号

1996年 02RL字第 163号

1996年 02RL字第 133号

1996年 02RL字第 327号

9527rl021、95年 27RL字第 021 号

（92）l-010、（92）L-010号

199526RL097、1995年（95）01 字第 RL097号

1995年（95）01 字第 RL098号

1995年（95）01 字第 RL180号

199526RL252、1995年（95）26字第 RL252号,042、1995年（95）01字第 RL042号

1995年（95）26字第 RL251 号

1995年（95）01 字第 RL012号

0010201010034840、京中托委外贷第 96-05号

93固字第 002号

9921RL151

（95）京中保理融字 24号

（93）美元流字第 68号

95年 11RL字第 040号

95年 11RL字第 009号

98年 01RL字第 064号

（2000）14r1001

99（22）RL外字（011）号

京中托委贷字第 94-020号

xb10201960058530、J92BB-REL字第 005号

无

9501RL147、（95）年 01RL第 147号

199625RL12451、96年信字第 12451 号

（94）01WG021

94年贸字第 005号

94年贸字第 010号

199925RL08090

96年 01RL字第 243号

96年 03RL字第 181 号

91 京中汇信乙字 22号、91 京中汇信乙字第 22号

（97）年分业字第 RL-015

京中托委贷字第 95-032

1999年 26字（RL137）号

1999年 26字（RL154）号

无

92京中汇信乙字 99号

(94)02RL064

199925RL09100

9724RL025、97年 24RL字第 025号

（94）年 14RL字第 036号

９９ 中营信延字第 ０１５ 号

BQ-1

BQ-2

98年 21RL字第 099号

98年 21RL字第 168号

98年 21RL字第 173号

99年 21RL字第 011 号

99年 21RL字第 018号

99年 21RL字第 036号

99年 21RL字第 049号

99年 21RL字(050)号

94京中托委贷字第 107号

rl97-11

98年 23RL字第 272号

97年 01RL字第 516号

199723RL181

(94)02RL202

（94）02RL189号

96年 02RL字第 312号

97年 01RL字第 779号

97年 01RL字第 179号

97年 01RL字第 373号

97年 01RL字第 529号

借款人名称

中国集装箱总公司

中国集装箱总公司

中国集装箱总公司

中国集装箱总公司

中国集装箱总公司

北京昌盛塑料油墨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大顺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大顺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恒昌实业公司

北京华奥电子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三厂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京安矿泉水饮品公司

北京科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华建工程公司

北京华建工程公司

北京华建工程公司

北京华建工程公司

北京华建工程公司

北京华建工程公司

北京莱利旅游娱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利祥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凌云雕漆厂

北京乔仕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乔仕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乔仕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乔仕丹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菱辉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泉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方园欣毛纺织厂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烟树商社

北京市怀柔雁南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对外贸易公司

北京市平谷县商城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平谷县商城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

北京市顺义县外贸公司综合开发部（现北京聚汇隆矿产品经销部）

北京市顺义县外贸公司综合开发部（现北京聚汇隆矿产品经销部）

北京市同乐摩托车制造厂

北京新红妆美容健康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新红妆美容健康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服装集团公司（原北京奔驰集团总公司、奔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通威科技开发公司

北京通威科技开发公司

大兴青云实业公司

大兴青云实业公司

北京市昌平县南邵塑料厂

平谷北扬桥乡经济联合公司

平谷县同乐毛织厂

平谷县同乐毛织厂

北京市密云县银河商标印刷厂

中国三优高新科技实业集团公司（原中国三优科技实业集团公司）、中国三优高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中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北桥置业公司

珠海北桥置业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圣荣高科技实业公司（原北京圣荣高科技产业公司）

北京市怀柔湖光商场

北京华永针织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永针织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怀三水暖配件厂

北京市怀柔怀三水暖配件厂

北京华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北京华鑫精密铸造厂（原北京市怀柔县精密铸造厂）

北京市进丰进出口公司

北京市进丰进出口公司

北京富景轻纺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富景轻纺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富景轻纺制品有限公司

合同币种

美元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担保人名称

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

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

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

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

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北京顺添玩具有限公司

北京市燕山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无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宝川实业公司

北京科贝尔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鹏程清洗工程公司

北京市大兴鹏程清洗工程公司

北京市大兴鹏程清洗工程公司

北京万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大兴鹏程清洗工程公司

无

大兴县芦城予制构件厂

中房集团昌平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三开发部、中房集团昌平房地产开发公司、中

国凯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原中国光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市热水锅炉厂

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北京市禾田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伦服务公司

北京坤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艾达电子新技术产业公司

北京顺华电脑编织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贸易技术开发联合公司

北京雁南食品厂

无

北京华悉轻质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六合新型建材集团

北京清河毛纺织厂

北京亿汇洋进出口公司（原北京市顺义县对外贸易公司）

北京亿汇洋进出口公司（原北京市顺义县对外贸易公司）

北京市平谷县同乐毛织厂

北京工艺进出口集团公司

北京工艺进出口集团公司

北京市华联时装厂、北京市华联时装公司

北京奥兰德制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地毯五厂

大兴县青云店乡饲料加工厂

大兴县青云店乡饲料加工厂

昌平县南邵乡工业企业总公司、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人民政府

北京冠亚制衣有限公司、北京中燕有限公司

北京市山泰毛织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同乐摩托车制造厂

北京牡丹电子部品公司（原北京牡丹电子集团密云公司）

林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三优房地产开发公司）

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市通县华翔时装厂

北京科贝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副食品公司（原北京市怀柔县副食品公司）

北京南华企业总公司

北京怀柔银河企业总公司、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

北京怀柔银河企业总公司、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

北京怀柔银河企业总公司、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

北京市鞋帽工业联合公司

北京制帽厂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北京金业贸易公司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光学”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3064 号文注册通

过。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国信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询价。

本次发行数量 2,2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3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09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61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

日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莱德”、“发行人”或“公司”）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８１０

，

０８１０

末“

６

”位数

７２７６０１

，

２２７６０１

，

０３１３６７

末“

８

”位数

３８９８１７３０

，

１８９８１７３０

，

５８９８１７３０

，

７８９８１７３０

，

９８９８１７３０

，

９２９４１８５８

末“

９

”位数

０１４７７０６２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阿莱德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２５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阿莱德

Ａ

股

股票。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

日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莱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４８

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２４．８２１５

元

／

股，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占发

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８０．０２０２１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３０７２８２６％

，申购倍数

为

４

，

９２４．３４１７７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深

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须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２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６８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３５８

，

９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Ａ

类

２

，

３８９

，

２６０ ５４．８１％ ９

，

４７６

，

４４１ ７３．６０％ ０．０３９６７１１８％

Ｂ

类

２４

，

３４０ ０．５６％ ９６

，

００９ ０．７５％ ０．０３９４４６６６％

Ｃ

类

１

，

９４５

，

３４０ ４４．６３％ ３

，

３０２

，

５５０ ２５．６５％ ０．０１６９８５５９％

合计

４

，

３５８

，

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①

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步配售比例的影响。

②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１０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摩根士丹利华鑫优享臻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

日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税延养老C

2023-01-03 16.1741 21.4836 14.9376 22.3744 12.0520 15.8483 14.3322 5.9093 43.2512 12.4072 11.5471 10.1163 10.0884 10.2233 11.0526

2023-01-04 16.1756 21.5148 14.9576 22.3874 12.1202 15.8093 14.3408 5.9123 43.2886 12.4763 11.5553 10.1215 10.0950 10.2241 11.0529

2023-01-05 16.1807 21.5718 15.0092 22.4410 12.1806 16.0406 14.5989 5.9934 43.7673 12.6191 11.5839 10.1426 10.1047 10.2249 11.0517

2023-01-06 16.1811 21.5880 15.0206 22.4540 12.1679 16.0944 14.7321 6.0119 43.8503 12.6964 11.5837 10.1457 10.1062 10.2256 11.0588

2023-01-09 16.1845 21.6001 15.0414 22.4726 12.1686 16.1511 14.8408 6.0423 44.0552 12.7202 11.5896 10.1550 10.1096 10.2278 11.0623

2023-01-10 16.1836 21.5767 15.0467 22.4600 12.1315 16.1931 14.9238 6.0417 44.0972 12.8003 11.5937 10.1560 10.1074 10.2286 11.0639

2023-01-11 16.1855 21.5647 15.0350 22.4659 12.1164 16.1038 14.9057 6.0267 43.9862 12.7874 11.5898 10.1427 10.1049 10.2288 11.0592

2023-01-12 16.1858 21.5743 15.0342 22.4605 12.1135 16.1171 14.9528 6.0308 44.0058 12.7599 11.5897 10.1424 10.1072 10.2296 11.0598

2023-01-13 16.1886 21.5921 15.0651 22.4829 12.1502 16.2180 15.1049 6.0881 44.2850 12.8626 11.6080 10.1520 10.1123 10.2304 11.0607

2023-01-16 16.1935 21.6271 15.1005 22.5195 12.2020 16.4013 15.2274 6.1439 44.6145 12.9654 11.6252 10.1718 10.1207 10.2327 11.0439

2023-01-17 16.1947 21.6485 15.1046 22.5201 12.1989 16.4026 15.1748 6.1439 44.6128 12.9631 11.6268 10.1736 10.1227 10.2335 11.0461

2023-01-18 16.1979 21.6605 15.1002 22.5327 12.1946 16.4050 15.1786 6.1346 44.6519 12.8935 11.6250 10.1770 10.1244 10.2343 11.0471

2023-01-19 16.2022 21.6851 15.1189 22.5686 12.2286 16.4723 15.2787 6.1577 44.8813 12.9628 11.6363 10.1956 10.1288 10.2351 11.0505

2023-01-20 16.2090 21.7197 15.1364 22.6172 12.2443 16.5312 15.4277 6.1888 45.1728 12.9567 11.6465 10.2107 10.1354 10.2360 11.0530

2023-01-30 16.2198 21.7419 15.1519 22.6284 12.2355 16.6961 15.4096 6.2131 45.3054 13.0041 11.6549 10.2206 10.1452 10.2437 11.0585

2023-01-31 16.2190 21.7215 15.1366 22.6194 12.2146 16.5226 15.2903 6.1700 45.1285 12.8892 11.6426 10.2089 10.1437 10.2445 11.0578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3-02)仅反映投资账户2023年01月01日-2023年01月31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3年3月2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3-02）

《中国证券报》（2023-02-02）


